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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局系统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要按照国家和市档案局的部署要求，深入贯彻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本市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以及市档案局《关于深入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本市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的工作措施》（沪档〔2015〕17号，以下简称“工作措施”）要求，坚持基础与规范管理，剖析单位档案工作难点，有序推进档案各项工作，促进系统档案管理再上台阶。
　　一、开展系统年度归档工作，提高档案法制思维
　　本着“为党守史、为国管档、为民服务”的工作准则，遵循“应收尽收、应归尽归”的档案原则，延续以往工作惯例，继续对照修编后的机关和单位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认真开展系统年度归档工作。
　　二、深化档案《工作措施》落实，提升档案管理能力
　　结合各单位实际，重点推进单位组织、人事、财务、资产等管理材料完整归档。各单位规范修编《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做到制度上墙，切实提升档案法律法规的权威性。
　　三、实施档案管理工作专项检查，强化档案管理责任
　　坚持开展年度单位档案工作自查与专项抽查，根据归档情况，加强工作整改，注重检查严肃性。加强档案室基础建设，强化档案人员责任意识和安全保管意识，确保档案室库房、档案实体和信息安全，更好地为大局服务。
　　四、组织参加档案日活动，扩大档案法制宣传知晓面
　　根据市档案局统一部署，结合系统实际，认真组织参加全市“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扩大档案工作影响力。以纪念《档案法》颁布30周年为契机，组织开展国家档案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和教育活动，切实增强全体人员尤其是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的档案法治观念，实现依法归档，依法开展档案工作。

